内部股东对赌协议

甲方：

身份证号：

乙方：

身份证号：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A公司”）是家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在           ，现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    万元。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,公平，公正的原则，在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前提下签订本协议。乙方通过在A公司任职       岗位的形式，全面负责A公司的           管理工作。以帮助A公司实现业绩提升。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以下协议：

第一条：协议期限

本协议为期    年。有效期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

第二条：乙方工作目标内容

乙方的具体工作内容如下：

1、     年年度销售额目标     万元，利润目标     %。

2、     年年度销售额目标     万元，利润目标     %。

3、     年年度销售额目标     万元，利润目标     %。    

第三条：乙方期权股份收益

年度
         年
        年
        年
       年

股份数
　　　　　　　%
       %
       %
       %

说明：

1、乙方如实现年度目标，则可拿走年度的期权股份，待协议期满后甲方根据约定将乙方共计    %的期权股份转为正式注册股。

2、每年度期权股份分红发放时间为A公司年度财务结算后一个月内发放。

3、本协议期满后若A公司年销售额达成约定目标，则乙方享受A公司的期权股份立即转为A公司的注册股份，甲方按双方约定办理乙方的期权股份转注册股份相关手续，期限为服务期截止日后的一个月内。

4、本协议期满后若A公司年销售额未达成约定目标，则甲方不需要将A公司的期权股份转让给乙方，而乙方应该按照自身的期权股份同比例转让给甲方，甲乙双方按双方约定办理甲方的期权股份转注册股份相关手续，期限为服务期截止日后的一个月内。

第四条：乙方薪酬支付方式

乙方薪酬方案设计（     年度）

1、在实现     年度目标     万元的前提下提成总额     万元，但为鼓励乙方向更高目标冲刺，甲方还设定了冲刺目标，如实现冲刺目标再给予乙方   %的提成比例。

2、岗位固定工资按月度发放，发放时间以A公司工资发放日为准。

3、     年乙方的薪酬发放形式仍然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推算与发放，具体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。

第五条：甲方权利及义务

①甲方权利

1、协议生效期间，甲方有权利对企业重大事件决策拥有决策权。

2、甲方有权根据时间节点对乙方工作成果做检验。

3、甲方拥有对超过     万元（大写      ）的资金支出拥有审批权。

4、甲方拥有对A公司年度规划的最终审批权。

②甲方义务

1、协议生效期间，甲方需在包括但不限于企业管理、运营、营销、财务等方面全力配合乙方更好的完成工作。

2、甲方需配合乙方完成A公司高层、中层及以下人事任免工作。

3、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所有企业相关信息及资料。

第六条：乙方权利及义务

①乙方权利

1、协议生效期间，乙方绝对拥有对A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营销团队的编制调整、业务流程梳理、各类制度、企业文化、各岗位薪酬与考核等方面的调整与修改权。

2、乙方拥有对A公司高、中、基层员工的招聘、任命、解聘权。

3、乙方拥有对A公司财务所以情况的知晓权。

4、乙方拥有对A公司新业务开展的参与和控制权。

②乙方义务

1、协议生效期间，乙方需遵守A公司的规章制度。

2、乙方应利用专业经验和应有的职业审慎，对A公司进行全面有效的管理。

3、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任何有关A公司的内部信息。

第七条：协议解除

1、A公司销售额出现明显下滑且无任何提升改变（不含非抗力客观因素），甲方可提前解除协议。

2、乙方出现严重违反A公司制度并对A公司造成重大损失，甲方有权提前解除协议。

3、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提前解除协议。

第八条：违约责任

本协议对签约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，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，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，违约方应向协议对方无条件转让A公司   %的公司注册股份。

第九条：责任免除

如因不可抗力或与国家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冲突，致使本协议部分条款无法得到履行，则甲乙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。

第十条：争议的解决

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均提交哈尔滨仲裁委员会，按照该会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
第十一条：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条款 

合同签订人所填写的地址信息，将作为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等一切书面文件的送达地址。若该地址送达的相关文件无人签收或被拒绝签收,则文件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
双方确认的送达地址如下：

甲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乙方地址：

邮政编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件人：

手机号码：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微信号：

在不限制前款规定效力的前提下，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以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向另一方预留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以发送短信、彩信、微信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发送任何通知、信件、律师函、法院文书、仲裁文书之日即视为已送达。

任何一方于本合同项下预留之送达地址、接受通知之手机号码/微信号/电子邮件地址变更，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，否则，相关文件通过上述地址/电话/电子邮箱/微信号送达后视为送达，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方承担。

第十二条：其他事项

1、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资料和信息承担保密义务，如需公开、援引或向其他第三方提供，需经甲方同意。

2、其他未尽事宜双方自行协商确定。

第十三条：附则

1、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

2、本协议如有附件，则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。

3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